
� � � � �一、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

准

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

１．３

公司负责人徐涛明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国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

员

）

余湘群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１．４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１

，

０４１

，

１８３

，

３６１．９７ ９３３

，

７６９

，

７１２．０３ ９３３

，

７６９

，

７１２．０３ １１．５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７５７

，

８８４

，

３５３．６１ ７２１

，

０００

，

８９５．９９ ７２１

，

０００

，

８９５．９９ ５．１２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５８

，

５０３

，

０８２．２２ １

，

５０８

，

７６３．７９ ９

，

１４３

，

１１５．８４ ３

，

７７７．５５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２３７

，

４６１

，

３５５．６０ １５９

，

１９０

，

５９７．８５ １２９

，

０４０

，

９８８．５６ ４９．１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３４

，

２３８

，

３５７．６２ ２４

，

１３９

，

５６７．７０ １５

，

０２７

，

５１１．５４ ４１．８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３３

，

６０７

，

９８９．２１ １４

，

８７２

，

５３０．８５ １４

，

８７２

，

５３０．８５ １２５．９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４．６３ ３．４４ ２．６０

增加

１．１９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

０．３６ ０．２６ ０．１９ ３８．４６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

０．３６ ０．２６ ０．１９ ３８．４６

报告期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

２０１５

年

，

公司实施了向控股股东上海联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的重大资产重组

。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

上海联明晨通物流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已过户至

本公司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

》，

上海联明晨通物流有限公司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纳入本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

本次合并构成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

２０１５

年同比财务数据已按企

业会计准则相应追溯调整

。

本期营业收入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的主要原因系车身零部件及模

具销售的增加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７２

，

０９９．７４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

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

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５２１

，

６７０．９３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１４４

，

９２０．５５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

，

８００．０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１０

，

１２２．８１

合计

６３０

，

３６８．４１

２．２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

、

前十名股东

、

前十名流通股东

（

或无限售条件股东

）

持

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股东总数（户）

７

，

３８６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联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５７

，

２９４

，

７９４ ５９．５２ ５６

，

４９４

，

７９３

质押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境内非国有法人

吉蔚娣

３

，

５６０

，

０００ ３．７０ ３

，

５６０

，

０００

无 境外自然人

张桂华

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２．１６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农银汇理

医疗保健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７０６

，

７１３ １．７７

未知 其他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浦银安盛战略

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３２６

，

４７０ １．３８

未知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农银汇理

信息传媒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１６４

，

１２７ １．２１

未知 其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国投瑞银锐意

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５９

，

８７５ １．００

未知 其他

李政涛

７７０

，

０００ ０．８０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浦银安盛

精致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８１

，

７９３ ０．７１

未知 其他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浦银安盛医疗

健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９９

，

９０４ ０．６２

未知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张桂华

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农银汇理医疗保健主题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７０６

，

７１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７０６

，

７１３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浦银安盛战略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１

，

３２６

，

４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２６

，

４７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农银汇理信息传媒主题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１６４

，

１２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６４

，

１２７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国投瑞银锐意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９５９

，

８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５９

，

８７５

上海联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８００

，

０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００

，

００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浦银安盛精致生活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８１

，

７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８１

，

７９３

李政涛

６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００

，

０００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浦银安盛医疗健康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５９９

，

９０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９９

，

９０４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财通价值动量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５２５

，

３０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２５

，

３０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上海联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吉蔚娣为实际控制

人之一。除上述关联关系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

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１．５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

、

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

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

、

资产负债表项目分析

报表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变动比率

（

％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９２

，

４１８

，

５８７．８７ ５３

，

７７７

，

８７１．８４ ７１．８５

主要系本期销售商品

、

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增加

，

以及本期

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向管理层定向发行股票收

到现金

应收票据

１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主要系本期收到客户的银行

承兑汇票

其他应收款

１

，

６６７

，

２２５．４９ ５

，

３６３

，

３７６．９２ －６８．９１

主要系本期往来款已收回

短期借款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主要系上年银行借款已归还

，

本期没有银行借款

应付账款

１４７

，

０２８

，

２７４．７０ ９７

，

８１４

，

８３８．０３ ５０．３１

主要系本期模具及原材料采

购量增加

预收账款

６

，

５３８

，

６５０．０６ １

，

１８０

，

１７９．９２ ４５４．０４

主要系本期边角余料的预收

款增加

应付利息

３９

，

８７４．９９

主要系本期没有银行借款

其他应付款

８５

，

４４４

，

２９２．６２ ３８

，

２３８

，

３９９．７６ １２３．４５

主要系本期应付的工程及设

备款增加

库存股

４０

，

８８９

，

５２０．００

主要系本期公司实施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向管理层定向

发行的股票

二、利润表项目分析

报表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 变动比率（

％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２３７

，

４６１

，

３５５．６０ １５９

，

１９０

，

５９７．８５ ４９．１７

主要系本期车身零部件及模

具销售增加

营业成本

１７４

，

０００

，

８８７．２１ １１７

，

４５３

，

８９７．７５ ４８．１４

主要系本期车身零部件及模

具销售增加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

，

３６２

，

４５４．１６ ３５２

，

９３２．３２ ２８６．０４

主要系本期城市维护建设税

及教育费附加增加

销售费用

２

，

４７９

，

０５４．８８ １

，

３８１

，

７６６．６９ ７９．４１

主要系本期工资及社保费、运

输费增加

管理费用

１３

，

９２６

，

７８０．３３ ９

，

６９６

，

０５６．１６ ４３．６３

主要系本期工资及社保费、限

制性股票服务费、聘请中介机

构费、租赁费增加

财务费用

－１７３．２９ ４５３

，

４３０．０８ －１００．０４

主要系上年银行借款已归还，

本期没有银行借款

资产减值损失

３０

，

２１９．５１

主要系本期无需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和坏账损失

投资收益

１４４

，

９２０．５５ ２

，

１３９

，

７３９．６２ －９３．２３

主要系本期没有对联营企业

的投资

营业外收入

７３９

，

９５１．９７ ３９６

，

２４７．２９ ８６．７４

主要系本期与收益相关政府

补助增加

营业外支出

４４

，

３８１．３０ ６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３．２８

主要系上期有发生交通意外

事故的赔偿

所得税费用

１２

，

２９４

，

４８５．９１ ７

，

５５８

，

７１４．５５ ６２．６５

主要系本期利润增加导致

本公司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完成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

》，

本公司

对

２０１５

年的比较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分析

报表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 变动比率（

％

）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５８

，

５０３

，

０８２．２２ １

，

５０８

，

７６３．７９ ３

，

７７７．５５

主要系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３６

，

５９２

，

３８６．２０ －２０

，

０８１

，

１３１．３４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收到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１６

，

７３０

，

０２０．０１ －８６６

，

４５８．３３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公司实施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向管理层定向发行

的股票收到现金，以及用流动资

金归还银行借款导致。

本公司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完成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

》，

本公司

对

２０１５

年的比较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事项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６

日

，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

审议通过

《

关于调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

和

《

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

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７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

《

关于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６－００３

）。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９

日

，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登记

，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１７６．４０

万股

，

授予

价格为

２３．１８

元

／

股

。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后

，

总股本变更为

９６

，

２５８

，

７９３

股

。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

完成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６－００６

）。

（

２

）

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９

日

，

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

《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计划完成

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６－００４

），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８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上海联明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通知

，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８

日

，

上海联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增持公司股份

计划

（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１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２９

））

已经实施完毕

。

（

３

）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事项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

日

，

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上海联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议及承诺函

》，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预案的预披露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６－００８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４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

＜

上海联明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的议案

》：

同意以公司未来实施利润分配及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时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送

现金红利

３．２０

元

（

含税

）

进行分配

，

共分配利润

３０

，

８０２

，

８１３．７６

元

（

含税

），

留存部分结转

至下一年度

；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限

是否

有履

行期

限

是否

及时

严格

履行

与首次公开发行

相关的承诺

股份限售

控股股东联明

投资 、实际控制

人徐涛明、吉蔚

娣

自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月

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上市

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

年内，不减持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上市前已发行股份。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

６０

个月

是 是

解决同业

竞争

控股股东联明

投资 、实际控制

人徐涛明、吉蔚

娣

本公司

／

本人目前并没有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任何与发行人

所从事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任何业务活动 ， 今后的任何

时间亦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独资 、

合资、合作和联营）参与或进行任何与发行人所从事的业务

有实质性竞争或可能有实质性竞争的业务活动。

联明投资作为公司

控股股东期间；徐

涛明、吉蔚娣夫妇

作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期间

是 是

其他

控股股东联明

投资 ，实际控制

人徐涛明、吉蔚

娣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应当在符合股票交易相关规定

的前提下，按照稳定股价方案确定的增持金额和增持期间 ，

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 并保证

增持实施完毕后，公司的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之日

起

３６

个月内

是 是

其他 公司

如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对判断本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

重大、实质影响的，本公司将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

新股。 在证券监管部门或司法机关认定有关违法事实后的

３０

个交易日内，本公司将依法启动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

部新股的程序，回购价格将按照回购公告日前

３０

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每日加权平均价的算术平均值与本次发行价格加

算本次发行后至回购时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孰高确定 。 在此

期间本公司如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 上述回购价格及回购

股份数量相应进行调整。

长期有效 否 是

其他

控股股东联明

投资

如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

大、实质影响的 ，联明投资作为公司控股股东 ，将督促公司

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长期有效 否 是

其他

公司、控股股东

联明投资，实际

控制人徐涛明、

吉蔚娣

如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

投资者损失； 在有关违法事实被证券监管部门或司法机关

认定后，将本着简化程序、积极协商、先行赔付 、切实保障投

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原则， 按照投资者直接遭受

的可测算的经济损失选择与投资者和解、 通过第三方与投

资者调解及设立投资者赔偿基金等方式积极赔偿投资者由

此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

长期有效 否 是

其他

控股股东联明

投资 ，实际控制

人徐涛明、吉蔚

娣

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烟台万事达金属机械有限公司、 沈阳

联明机械有限公司、 武汉联明机械有限公司因社会保险和

住房公积金欠缴或缴纳不实等问题受到有关主管部门的处

罚或被要求补缴， 其将全额补偿因此需要支付或补缴的全

部相关款项。

长期有效 否 是

其他

实际控制人徐

涛明、吉蔚娣

本人保证不会利用联明机械实际控制人的地位， 以任何方

式占用联明机械本次募集资金投向房地产企业或房地产业

务。 如出现因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组织违反上述

承诺而导致联明机械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 ， 本人将赔偿

联明机械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并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长期有效 否 是

其他 其他

控股股东联明

投资

计划以自筹资金自

７

月

１０

日起，于未来

６

个月内根据市场

情况，通过二级市场增持本公司股份，累计增持的比例不低

于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０％

， 并承诺

６

个月内不减持通过上

述方式增持的股份。

在增持实施期间及

法定期限内

是 是

与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的承诺

持股锁定

期

控股股东联明

投资

１

、本公司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获得的联明股份之股

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

２

、鉴于本公司拟与联明股份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实施完毕后

３

年内标的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

情况签订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为保障补偿协议明确可行 ，本

公司承诺，除遵守上述限售期承诺外 ，在补偿期间届满 ，经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对标的资产实际净利润及

减值情况予以审核，并确认本公司无需对联明股份补偿 ，或

本公司已完成了对联明股份的补偿后， 本公司通过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获得的联明股份之股份方可上市交易或转

让 。

３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

６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

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或者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完成后

６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 本公司

持有的联明股份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６

个月。 若联

明股份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

６

个月内发生派

息、送股、配股、增发、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行为 ，

上述发行价应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

４

、在锁定期限届满后 ，本公司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获得的联明股份之股份的转让和交易依照届时有效的

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办理。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

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

上市交易或转让

是 是

其他

控股股东联明

投资

联明股份拟向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本公司持有的上海联明

晨通物流有限公司（下称 “晨通物流 ”）

１００％

股权 ；本公司作

为晨通物流之股东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６

日将其持有的 “沪

房地浦字 （

２００９

）第

０１８７３７

号 ”房地产过户至晨通物流名

下，用以置换其对晨通物流

３６

，

７８７

，

９６３．７３

元的货币出资。

本公司承诺： 因本公司以该等房地产资产置换对晨通

物流货币出资事宜涉及的土地增值税等税负由本公司承

担。

长期有效 否 是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涛明

日期

２０１６－０４－２７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002759� � � �股票简称:天际股份 公告编号:2016-020

第一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

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

公司负责人吴锡盾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志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洪玮芹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

整

。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

、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

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１１３

，

３３１

，

０７９．８９ １００

，

３０６

，

８５４．４６ １２．９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７

，

０１２

，

８００．５４ １６

，

１７５

，

５７５．９６ ５．１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

元

）

１５

，

８５８

，

０６７．０４ １６

，

０６０

，

８８８．４４ －１．２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９

，

０２９

，

３６５．０５ －２２

，

００４

，

９５８．０４ １８６．４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８ ０．２２ －１８．１８％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８ ０．２２ －１８．１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９７％ ５．７７％ －２．８０％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６４６

，

１７８

，

２５１．７４ ６４９

，

５３２

，

２５２．４２ －０．５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５８１

，

５１８

，

７３６．２２ ５６４

，

５０５

，

９３５．６８ ３．０１％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

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１

，

３５８

，

５１０．００

其中

：

金平区

２０１５

年第三批专利申

请授权资助款

７８

，

５１０．００

元

，

金平区

创新创业平台建设补充经费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市科技局

２０１５

年科技计

划云智能项目补贴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金

平区财政局上市奖励资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０３

，

７７６．５０

合计

１

，

１５４

，

７３３．５０ －－

对公司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

经常性损益

》

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

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定义

、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

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

二

、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

、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

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０

，

９３１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

如有

）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汕头市天际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２．２４％ ４０

，

５５１

，

１１１ ４０

，

５５１

，

１１１

质押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星嘉国际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１４．２５％ １３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１３

，

６８０

，

０００

汕头市合隆包装制

品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８．５８％ ８

，

２４０

，

０００ ８

，

２４０

，

０００

汕头市南信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８８％ ３

，

７２０

，

０００ ３

，

７２０

，

０００

质押

３

，

７２０

，

０００

汕头市天盈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５１％ ３

，

３６８

，

８８９ ３

，

３６８

，

８８９

汕头保税区宜泰贸

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５０％ １

，

４４０

，

０００ １

，

４４０

，

０００

揭阳市四方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０４％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６０％ ５７２

，

４００ ５７２

，

４００

黄利宏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７％ ４５２

，

３６３ ４５２

，

３６３

李强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２％ ４０５

，

９００ ４０５

，

９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５７２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７２

，

４００

黄利宏

４５２

，

３６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５２

，

３６３

李强

４０５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０５

，

９００

林锡清

３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５０

，

０００

马占青

３２９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２９

，

８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易方达新

丝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０

，

０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０

，

０５０

王天峰

２３７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７

，

１００

吴少珊

２１４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１４

，

６００

沈利民

１７３

，

６７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３

，

６７４

张杏芝

１４０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０

，

３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控股股东汕头天际及股东星嘉国际实际控制人为吴锡盾先生

，

上述两股东存在一致行动的

可能

。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的情况

。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

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

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２

、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

、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变动情况

：

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变动情况

：

二

、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

公司股票申请停牌

。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实际控制人吴锡盾先生正在筹划与公司相

关的重大事项

，

申请停牌

。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１７

日

巨潮资讯网

《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２０１６－００３

号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２３

日

巨潮资讯网

《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

２０１６－００４

号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３０

日

巨潮资讯网

《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

２０１６－００５

号

２０１６

年

０４

月

０７

日

巨潮资讯网

《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

２０１６－００６

号

公司筹划的重大事项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涉

及重大资产重组

，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

２０１６

年

０４

月

１４

日

巨潮资讯网

《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申请延

期复牌公告

》

２０１６－００７

号

２０１６

年

０４

月

２１

日

巨潮资讯网

《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

２０１６－００８

号

三

、

公司

、

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收购人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

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

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天际股

份

重大资产重组

承诺

公司因筹划的重大事项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涉及重大资产重

组

。

公司承诺争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３

个

月

，

即承诺争取最晚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７

日前披露符合

《

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申请文件

》

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

或报告书

），

公司股

票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

或报告

书

）

后复牌

。

如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

或

报告书

），

公司将根据重组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请延期复牌

。

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延期复牌申请未获深

圳证券交易所同意的

，

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７

日开市时起

复牌

，

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

。

如本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

，

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

，

公司股票同时

复牌

，

公司承诺自股票复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

。

２０１６

年

０４

月

１４

日

六个月

正常履

行

汕头市

天际有

限公司

、

星嘉国

际有限

公司

、

汕

头市天

盈投资

有限公

司

股份限售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发行人上市后

６

个

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

行上市的发行价

（

如因除权除息等事项致使上述股票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的

，

上述股票收盘价应做相应调整

），

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

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发行价

（

如因除权除息等事项

致使上述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

，

上述股票收盘价应做相应调

整

），

本公司所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将在上述锁定期限届

满后自动延长

６

个月

。

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

，

本公司每年通

过在二级市场减持

／

协议转让或其他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

、

证

券交易所发布的监管规则允许的减持方式所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本公司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１５％

，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

如遇除权除息事项

，

前述发行价将

作相应调整

。

本公司保证减持发行人股份时遵守中国证监会

、

证

券交易所有关法律

、

法规的相关规定

，

并提前三个交易日公告

。

２０１５

年

０５

月

２８

日

三年

未发生

承诺所

涉及事

项

汕头市

合隆包

装制品

有限公

司

、

汕头

市南信

投资有

限公司

股份限售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

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在上述锁定期满后

两年内

，

本公司每年通过在二级市场减持

／

协议转让或其他法律

法规及中国证监会

、

证券交易所发布的监管规则允许的减持方式

所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公司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

减

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

如遇除权除息

事项

，

前述发行价将作相应调整

。

本公司保证减持发行人股份时

遵守中国证监会

、

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

、

法规的相关规定

，

并提前

三个交易日公告

。

２０１５

年

０５

月

２８

日

一年

未发生

承诺所

涉及事

项

汕头保

税区宜

泰贸易

有限公

司

、

揭阳

市四方

投资咨

询有限

公司

股份限售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

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２０１５

年

０５

月

２８

日

一年

未发生

承诺所

涉及事

项

间接持

股董事

、

监事

、

高

管

股份限售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

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前已发行

的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发行人上市后

６

个月内

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上

市的发行价

（

如因除权除息等事项致使上述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的

，

上述股票收盘价应做相应调整

），

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收

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发行价

（

如因除权除息等事项致使

上述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

，

上述股票收盘价应做相应调整

），

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将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自

动延长

６

个月

。

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

，

本人每年通过在二级

市场减持

／

协议转让或其他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

、

证券交易所

发布的监管规则允许的减持方式所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间接

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发行价

，

如遇除权除息事项

，

前述发行价将作相应调整

。

本人保证减持发行人股份时遵守中国证监会

、

证券交易所有关法

律

、

法规的相关规定

，

并提前三个交易日公告

。

除前述股份限售承

诺外

，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全部股份的

２５％

；

离职后

６

个月内

，

不转让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申报离职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内出

售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

的

５０％

。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

、

离职等原因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

２０１５

年

０５

月

２８

日

三年

未发生

承诺所

涉及事

项

天际股

份

ＩＰＯ

稳定股价

承诺

（

１

）

在触及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时

，

发行人将根据

《

上市公司

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

》

的规定向社会公众股东回购公司部

分股票

，

同时保证回购结果不会导致发行人的股份分布不符合上

市条件

。

发行人将依据法律

、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在上述条件

成就之日起

３

个交易日内召开董事会讨论稳定股价方案

，

并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

发行人股东大会对回购股份做出决议

，

须经出席

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具体实施方案将在

股价稳定措施的启动条件成就时

，

发行人依法召开董事会

、

股东

大会做出股份回购决议后公告

； （

２

）

发行人回购股份的资金为自

有资金

，

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上一会计年度末的每股净资产

，

回购股份的方式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

要约方式或证券监督管理

部门认可的其他方式

；

如果股份回购方案实施前发行人股价已经

不满足启动稳定发行人股价措施条件的

，

可不再实施该方案

；（

３

）

如果某一会计年度内发行人股价多次触发上述需采取股价稳定

措施条件的

（

不包括发行人实施稳定股价措施期间及实施完毕当

次稳定股价措施并公告后开始计算的连续二十个交易日股票收

盘价均仍低于发行人上一会计年度末的每股净资产情形

），

发行

人将继续按照上述稳定股价预案执行

，

但应遵守以下原则

：

①

单

次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金额不超过上一会计年度末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的

２０％

；

②

单一会计年度用以稳定股价的回购资金

总额不超过上一会计年度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５０％

；

（

４

）

超过上述标准的

，

有关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年度不再继续实

施

；

但如下一年度继续出现需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时

，

发行

人将继续按照上述原则执行稳定股价预案

；（

５

）

发行人用于回购

股份的资金总额累计不超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新股所募集资金

的总额

。

２０１５

年

０５

月

２８

日

三年

未发生

承诺所

涉及事

项

控股股

东汕头

市天际

有限公

司

ＩＰＯ

稳定股价

承诺

（

１

）

在触及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时

，

在汕头市天际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汕头天际

”）

增持股票的时间

、

条件符合相关法律

、

法

规

、

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

、

证券交易所的监管规则之规定且

增持股票不会导致发行人的股份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的情况下

，

汕头天际将以增持发行人股份的方式稳定股价

。

汕头天际将在有

关股价稳定措施启动条件成就后

３

个交易内提出增持发行人股

份的方案

（

包括增持股份的数量

、

价格区间

、

时间等

），

并依法履行

所需要的审批手续

，

在获得批准后的

３

个交易日内通知发行人

，

发行人应按照相关规定披露汕头天际增持股份的计划

；

发行人披

露汕头天际增持发行人股份计划的

３

个交易日后

，

汕头天际将按

照方案开始实施增持发行人股份的计划

；（

２

）

汕头天际增持发行

人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上发行人上一会计年度末的每股净资产

；

如

果增持方案实施前发行人股价已经不满足启动稳定发行人股价

措施条件的

，

汕头天际可不再实施该方案

；（

３

）

如果某一会计年度

内发行人股价多次触发上述需采取股价稳定措施条件的

（

不包括

汕头天际实施稳定股价措施期间及实施完毕当次稳定股价措施

并公告后开始计算的连续二十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均仍低于发

行人上一会计年度末的每股净资产情形

），

汕头天际将继续按照

上述稳定股价预案执行

，

但应遵守以下原则

：

①

单次用于稳定股

价的增持股份的资金金额不低于汕头天际自发行人上市后累计

从发行人处所获得现金分红金额的

２０％

；

②

单一会计年度汕头天

际用于稳定股价的增持股份的资金金额不超过汕头天际自发行

人上市后累计从发行人处所获得现金分红金额的

５０％

；（

４

）

超过

上述标准的

，

有关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年度不再继续实施

；

但如

下一年度继续出现需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时

，

汕头天际将继

续按照上述原则执行稳定股价预案

；

下一年度触发股价稳定措施

时

，

以前年度已经用于稳定股价的增持资金额不再计入累计现金

分红金额

；（

５

）

汕头天际用于稳定股价的增持资金额总累计不超

过汕头天际自发行人上市后累计从发行人处所获得现金分红总

额

；（

６

）

如发行人在上述需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触发后启动

了股价稳定措施

，

汕头天际可选择与发行人同时启动股价稳定措

施或在发行人措施实施完毕

（

以发行人公告的实施完毕日为准

）

后其股票收盘价仍低于上一会计年度末的每股净资产时再启动

上述措施

。

如发行人实施股价稳定措施后其股票收盘价已不再符

合需启动股价稳定措施实施条件的

，

汕头天际可不再实施上述股

价稳定措施

。

２０１５

年

０５

月

２８

日

三年

未发生

承诺所

涉及事

项

董 事

（

独

立 董 事

除外

）

和

高 级 管

理人员

IPO

稳 定 股 价

承诺

（

1

）

在触及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时

，

如发行人及控股股东汕

头天际均已采取股价稳定措施并实施完毕后发行人股票收盘价

仍低于其上一会计年度末的每股净资产的

，

发行人董事

（

独立董

事除外

）

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增持股票的时间

、

条件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

、

证券交易所的监管规则之规定

且增持股票不会导致发行人的股份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的情况

下

，

其将通过二级市场以竞价交易方式买入发行人股份以稳定发

行人股价

。

发行人按照相关规定披露其买入公司股份的计划

。

在

发行人披露其买入发行人股份计划的

3

个交易日后

，

其将按照方

案开始实施买入发行人股份的计划

；（

2

）

其通过二级市场以竞价

交易方式买入发行人股份的

，

买入价格不超过上发行人一会计年

度末的每股净资产

；

如果发行人披露其买入计划后

3

个交易日内

其股价已经不满足启动稳定发行人股价措施条件的

，

其可不再实

施该方案

；（

3

）

如果某一会计年度内发行人股价多次触发上述需

采取股价稳定措施条件的

（

不包括其实施稳定股价措施期间及实

施完毕当次稳定股价措施并公告后开始计算的连续二十个交易

日股票收盘价均仍低于发行人上一会计年度末的每股净资产情

形

），

其将继续按照上述稳定股价预案执行

，

但应遵守以下原则

：

①

单次用于稳定股价的购买份的资金金额不低于其在担任董事

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间上一会计年度从发行人处领取的税后

薪酬或津贴累计金额的

20%

；

②

单一会计年度其用于稳定股价的

购买股份的资金金额不超过其在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期间上一会计年度从发行人处领取的税后薪酬或津贴累计金额

的

50%

；（

4

）

超过上述标准的

，

有关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年度不再

继续实施

；

但如下一年度继续出现需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

时

，

其将继续按照上述原则执行稳定股价预案

；（

5

）

发行人控股股

东

、

董事

（

独立董事除外

）

和高级管理人员将接受发行人董事会制

定的股票增持方案并严格履行

，

若应由发行人履行股票回购方案

而发行人未能履行

，

发行人控股股东

、

董事

（

独立董事除外

）

和高

级管理人员将增持应由发行人回购的全部股票

（

6

）

其用于稳定股

价的购买股份的资金额总累计不超过其自发行人上市后累计从

发行人处领取的税后薪酬或津贴总额

。

发行人控股股东

、

董事

（

独

立董事除外

）

和高级管理人员对未能履行上述股票增持方案的一

方或多方承担连带责任

，

发行人监事对发行人回购股票以及发行

人控股股东

、

董事

（

独立董事除外

）

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票进行

督促和监督

。

若控股股东

、

董事

（

独立董事除外

）

和高级管理人员

未履行上述承诺

，

控股股东

、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向投资者公

开道歉

；

未履行上述承诺的控股股东

、

作为股东的董事

（

独立董事

除外

）

和高级管理人员将不参与发行人当年的现金分红

，

应得的

现金红利归发行人所有

，

同时全体董事

（

独立董事除外

）

和高级管

理人员在发行人处当年应得薪酬的

50%

归发行人所有

。

公司上市

后三年内新任职的董事

（

独立董事除外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须

先行签署本承诺

，

本承诺对公司上市后三年内新任职的董事

（

独

立董事除外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具有同样的约束力

。

股权激励

承诺

其他对公

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

诺

承诺是否

按时履行

是

四

、

对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

形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１５．００％

至

１５．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

万元

）

２

，

２２７

至

３

，

０１３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２

，

６１９．８７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经营情况波动

五

、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

、

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七

、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 经 营 性占 用 资 金 情

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

资金

。

八

、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

、

沟通

、

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

、

沟通

、

采访等活动

。

股票代码:002759� � �股票简称:天际股份 公告编号:2016-021号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

本次应出席董事

７

人

，

实际出

席董事

７

人

。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３

日以电子邮件

、

传真及电话通

知的方式向全体董事送达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二

、

董事会审议的议案情况

1

、

审议

《

关于

<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及正文

>

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赞成

７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获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

《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

详见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广东天际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

同时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与

《

证券日报

》。

三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 月 28 日

股票代码:002759� � �股票简称:天际股份 公告编号:2016-022号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 监 事 会 第

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３

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

应参加会

议监事

３

人

，

实际参加会议监事

３

人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郑海生主

持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二

、

监事会审议议案情况

１

、

审议

《

关于

＜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及正文

＞

的议案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季度报告

的程序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表决情况

：

赞成

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获全体监事一致通

过

。

三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6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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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2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006� � �公司简称:联明股份

第一季度

报告


